中 国 茶 叶 流 通 协 会

中茶协字[2012]57号

关于“2012中国茶叶行业年度经济人物”

推选的通知

各省（市、区）茶叶协会（商会、学会）：

为表彰中国茶叶行业优秀企业家，促进茶叶企业向现代化管理方向发展，增强企业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弘扬企业家精神，为茶叶行业树立楷模，推动茶叶行业整体提升，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决定于即日起开始进行“2012中国茶叶行业年度经济人物”推选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选对象

1、候选人系中国境内从事茶叶及相关产业经营和管理的企业主要负责人（董事长、总裁、CEO、总经理等），政府和行业协会管理人员不在推选范围内。

2、候选人在2011年度中对中国茶叶行业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二、推选原则

1、应以行业知名度与影响力两方面进行衡量。

2、应以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正面典型人物作为推出重点。  

3、从事茶叶产业经营和管理的企业家，特别是在企业管理和经营方面大胆改革创新、对企业发展有突出贡献，带动茶农致富，引起行业巨大震动和反响的经营者。

4、各省茶叶行业组织在推荐上述企业家时，应兼顾地域与行业特点。

5、为了保证推选的公益性，本次活动不收取费用。

6、推选工作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采取民主投票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7、已当选者，原则上三年内不再参选。

8、以上原则解释权归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三、推选方法

1、报名与初审：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与各地的省级茶叶协会（商会、学会）共同组织推荐，报名采取自荐与推荐相结合的原则，在各省份初审推荐一名候选人的基础上，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再另推荐若干名候选人（注：中央直属企业由注册地所在省份行业组织负责申报）。

2、汇总与公示：根据推荐名单，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汇总，同时推选出初选入围者，通报各送选单位。为保证推选活动的公平、公正，主办单位制定了“2012中国茶叶行业年度经济人物推选”微博投票规定。指定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tma1234）”上进行投票。

3、终审与表彰：推选工作采取微博公众投票与专家投票两项相加，其中微博社会公众票权重30%，专家票权重70%。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将牵头组成由各省社团组织共同参与的专家团，以无记名形式投票，最终产生十名“2012中国茶叶行业年度经济人物”，其余者为行业贡献奖，并在“第八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上进行公布。

四、推荐要求

1、被荐人员需撰写一篇反映个人和所管理企业基本情况的深度新闻报道，包括本年度所做出的突出业绩及所获得的表彰等。

2、正确、真实地填写申请表，填报内容接受社会监督。

3、提供个人近期工作照1-2张和反映企业风貌的照片1-2张（电子版）。

五、时间安排

1、7月15日，经济人物推选活动报名截止。

2、8月1日，公布入围名单，同时组织微博投票。

3、10月，中国茶业经济年会前，由专家团进行无记名投票，最终推出“2012中国茶叶行业年度经济人物”并予以公布。

六、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45号  邮编:100801

联 系 人：梅 宇、占万宝、陈媛媛   E-mail：teaworld@126.com
联系电话：010-66012403   66094152     传真：010-66018165

请各有关行业协会（学会、商会）于6月15日前，推荐一名候选人至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并在报送书面材料的同时，发送一份电子版（文字材料与图片）。

附件：2012中国茶叶行业年度经济人物申报表

（网络下载：www.ctma.com.cn）

                               二O一二年五月一日

附件

2012中国茶叶行业年度经济人物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出生日期
	

	籍    贯
	
	民族
	
	党派
	
	学    历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邮政编码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企业微博
	

	候选人

主要业绩

简述
	（可以另附材料）

	推荐单位

意    见
	                                   2012年   月   日

	省级茶叶行业组织

意    见
	2012年   月   日


备注：本表格由推荐单位填写，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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